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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邰怡明/绘图

京京津津冀冀三三地地同同步步立立法法打打好好““蓝蓝天天保保卫卫战战””
《北京市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 在刚刚闭
幕的市十五届人大三次
会议上通过， 于2020年
5月1日起施行。 作为京
津冀三地同步立法的法
律法规， 条例的制定将
促进京津冀三地协同治
理大气污染， 打好 “蓝
天保卫战”。

《《北北京京市市机机动动车车和和非非道道路路移移动动机机械械排排放放污污染染防防治治条条例例》》今今年年55月月11日日施施行行

移动污染源是北京市
PM2.5最主要来源

记者从1月17日举行的市十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虽然近年来本市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但是由于机动车保有
量和使用量居于高位， 总体来看
排放量仍然很大 。 截至 2019年
底，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636万辆， 是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最高的城市。 此外， 外埠进京货
车日均约3万辆次， 长期在京使
用的外埠客车有100余万辆 ， 各
类非道路移动机械4至6万辆。

2018年显示 ， 在细颗粒物
(PM2.5) 本地排放中， 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等 “移动源” 排
放占比达45%， 已成为本市PM2.5的
首要来源。 其中， 尤以重型柴油
车排放量居高不下。 目前， 全市
重型柴油客货车保有量24万辆，
其 氮 氧 化 物 和 颗 粒 物 排 放 量
分别占机动车总排放量的70%和
90%以上， 是机动车污染排放监
管的重中之重， 从日常检査及机
动车年检通过率看， 重型柴油车
超标情况较为严重， 治理减排任
务艰巨。

据介绍， 条例中所指的非道
路移动机械是指装配有发动机的
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 包
括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 材料装
卸机械、 机场地勤设备等。

京津冀三地同步立法联
防联治

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主
任郝志兰介绍， 对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排放的污染
治理， 是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
染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地制定相
对统一的规范， 有利于推动实现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为此， 条例
设专章规定开展区域联合防治、
区域会商、 联合执法、 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 建立新车抽检机制、
共同实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
记等措施。

据了解， 这项法规是京津冀
立法协同项目， 在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联合防治协调机制。
河北省条例已经于1月11日在代
表大会上表决通过， 天津市条例
也于1月18日在代表大会上进行
表决。 郝志兰表示， 为了确保条
例落地实施，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
委会将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重点
检查区域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
统一监测、 统一防治措施等协调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情况， 将对机

动车超标排放协同监管和执法情
况、 非道路移动机械统一登记管
理情况等进行检查。 这项议题初
步安排在今年9月召开的常委会
上进行审议。

北京市是全国唯一添加
清净剂的城市

据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
华介绍， 北京市提前实施国家车
辆排放标准，今年1月1日，已经全
面实施国六（B）标准；同时，运用
交通管控和经济鼓励等措施淘汰
高排放老旧车、 持续推广使用新
能源车等。 目前我市国五排放标
准以上的机动车占比50%， 累计
推广新能源车约30.9万辆。

“北京市是全国唯一添加清
净剂的城市， 用于有效清除发动
机燃烧产生的积碳。 ”于建华说，
北京市提前实施地方油品标准，
率先对全市1462个加油站 、38座
储油库和1026辆油罐车开展了油
气回收治理。近两年又对全市728
座年销售汽油量2000吨以上的加
油站进行了油气回收在线监控改
造，监管加油站油气回收。

新技术助力机动车污染治理

于建华表示，北京拥有600多
万辆机动车， 需要借助一些科学
技术的应用。 如研发了全国第一
款用于机动车排放监管的执法
APP。 该APP可自动统计、分析执
法数据，极大提高了执法效率。

记者了解到， 目前北京排放
超标车辆 “黑名单” 数据库已有
超标车辆20.5万辆。 同时 ， APP
可将排放不合格车辆纳入 “黑名
单 ” 数据库 ， 监督车辆达标排
放。 搭建了重型柴油车排放在线
监控示范平台， 该平台实时监控
联网的重型车污染控制装置状
况、 排放数据、 尿素添加情况 、

车辆行车轨迹等数据， 可及时发
现超标排放车辆， 要求车主尽早
维修治理。

同时， 通过大数据分析， 以
路检、 在线监控发现的超标率高
的车型为线索， 追溯这一车型的
生产和销售企业， 精准开展新车
一致性或在用车符合性执法检
查。 实现了 “从新车生产销售、
在用车使用到老旧车淘汰” 的全
过程移动源大气污染排放监管的
闭环管理体系。

实施移动源排放全链条
闭环管理

“这次主要采取小切口的立
法方式。” 郝志兰介绍， 国家大
气法和本市大气条例均设立专门
章节规范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的污染防治， 此次立法采取
制定专门性法规的方式， 对超标
排放行为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
施， 加强对移动源排放全过程的
管控和治理。

其中， 细化规定大气法和大
气条例中不够具体、 操作性不强
的内容， 如检验机构和维修机构
管理制度、 区域联防联控等； 增
加规定大气法和大气条例没有涉
及， 但本市又迫切需要的内容，
如超标维修复检、 重型柴油车在
线监控、 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等
管理措施。

针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数量众多、 流动性强、 污染排
放占比大的特点， 条例明确， 实
施移动源排放全链条闭环管理。
在源头加强预防和控制， 调整优
化运输结构， 加大新能源车辆的
推广， 运用创新技术手段加强重
型车辆监管， 明确远程车载终端
的安装和监管要求， 规定非道路
移动机械应当对基本信息等进行
编码登记。

在使用环节强化超标排放上

路管控上， 设定超标车辆限期维
修复检制度； 通过追究重点行业
单位主管人员责任， 以及采取信
用惩戒、 强制执行、 公益诉讼等
措施， 全方位加强对移动源污染
排放的刚性约束。 在年检环节实
行精细化管理。 对排放检验机构
实行累积记分管理。

【链接】
条例表决稿共作了26

处修改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主
任王荣梅介绍， 在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期间， 代表们在审议条
例时提出的意见， 主要集中在加
强源头防范， 严格执行排放污染
防治标准， 强化政府部门执法协
同与协作， 推动车辆使用、 检验
维修、 油品供应等各环节综合治
理， 加强京津冀区域协同， 严格
落实法律责任等方面。 最后通过
的表决稿共作了26处修改， 涉及
条例的22个条文。

比如， 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
条提出， “本市与天津市、 河北
省共同实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
登记管理制度， 建立统一登记管
理系统”。 有代表提出， 目前北
京在实际工作中已开始使用非道
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 法制委员
会经研究认为， 建议将 “建立”
修改为 “使用”。

一些建议也没有采纳。 草案
修改稿第十三条规定：“有百分之
三十以上的车载排放诊断系统不
符合相关标准的， 应当通知生产
企业限期查找原因”，有的代表提
出， 同一型号机动车中百分之三
十的不良率有些偏高， 建议降低
这一比例。 法制委员会经研究认
为，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出自《重型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中国第六阶段)》，有国家标准
作为依据，因此不作修改。

条例条文摘登：
排放复检不合格又上路

暂扣行驶证最高罚5000元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行
驶的机动车或者使用的非道路移
动机械 ， 应当符合相关排放标
准。 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的， 由公安交管部
门依法予以处罚， 并责令在10日
内对机动车进行维修并复检。 对
逾期未维修复检而又上路行驶
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 可以暂扣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排放达标维修情
况联网实时传输至交通部门

市生态环境、 交通、 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共享机动车
排放检验、 排放达标维修、 维修
复检等数据信息。 市交通部门应
向社会公布在本市依法备案的机
动车维修经营者目录， 并制定机
动车排放达标维修服务规范。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与交
通部门联网， 实时传输维修车辆
的机动车号牌、 车辆识别代号、
排放达标维修项目等信息， 如实
记录机动车排放达标维修情况。
违规的， 由交通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

非道路移动机械未编码
登记罚5000元

本市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信
息编码登记制度， 在本市使用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进行基本信
息、污染控制技术信息、排放检验
信息等信息编码登记。 未经登记
或未如实登记的， 由生态环境部
门责令改正，处每台5000元罚款。


